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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9 号

申请人：刘子健，男，汉族，1998 年 8 月 27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印象大宅家居整装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首至六层自编号 6016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玉龙。

申请人刘子健与被申请人广州印象大宅家居整装有限公司

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刘子健到庭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

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4686

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9 月 6 日至 2023 年 9 月

23 日工资 3331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提成 315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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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金 3331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

2023 年 8 月 31 日激励提成 630 元。

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意见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入职

被申请人处任家装顾问，每周工作 6 天，在职期间订立了书面

劳动合同，但被申请人未向其交付劳动合同文本，工作由被申

请人股东及市场部总经理李青松，以及人事和财务人员叶倩进

行管理和安排；申请人另主张试用期为 2 个月，试用期每月工

资由底薪 3500 元和提成构成，转正后月底薪调整为 4000 元，

其最后工作至 2023 年 9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未向其支付 2023 年

9 月工资。经查，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备注名为“青

松 李总”“叶倩”；《营业员出入证》载明的品牌名为“印象大

宅，艾司沃客”。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反驳。本委认为，

申请人在本案中已提供初步证据拟证明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

系，其中《营业员出入证》载明的品牌名显有被申请人名称的

部分字样，被申请人未提供相反证据对此予以反驳，且亦无举

证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存疑，故在申请人已提供证据证

明自身主张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作为具有反驳义务的当事人，

因未切实有效履行应尽之举证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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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利后果，遂本委对申请人提供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纳。

另因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对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及离职日期

予以反驳，遂本委采纳申请人之主张，据此确认双方于 2023 年

7 月 6 日至 2023 年 9 月 23 日期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。

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用人单位对

工资支付问题负举证责任。因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对申请人主

张的月工资标准及未发放离职当月工资之事实予以反驳，故其

对此待证事实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综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
人 2023 年 9 月 6 日至 2023 年 9 月 23 日期间工资 2554.62 元

[40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（13 天+3 天×200%）]。

二、关于 2023 年 8 月提成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3 年

8 月完成标的额为 63000 元的业绩，按照双方约定 5%的提成比

例，被申请人应向其支付该月提成及激励提成。经查，申请人

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其询问“青松 李总”：“在我记忆中

公司仍需发放如下款项：1,9 月份的工资 2,8 月份硬装 54000

元的提成......3,8 月份满 30 万小组一成员的提成”，对方回

复“好，我让财务核算一下”。本委认为，依前所述，本委已确

认申请人与“青松 李总”的微信聊天记录有效性，故被申请人

应对微信聊天所涉及的相关提成问题予以举证说明；但被申请

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所述事宜与事实不符，或举证

证明已向申请人足额支付相关提成，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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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利后果。因此，本委对申请人主张的提成事实予以采纳，

具体金额以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述标的额为准。综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
人2023年 8月1日至2023年 8月31日期间提成2700元（54000

元×5%）及激励提成 630 元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单方解除与其

劳动关系。经查，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“叶倩”告

知其“经过公司综合考虑，认为你还是不太适合这份工作，你

完成工作交接就可以不用来公司了”；转账记录显示其于 2023

年 9 月 22 日领取款项 3240 元。被申请人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

反驳。本委认为，鉴于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对上述微信聊天记

录予以反驳，且未举证证明申请人系因个人原因离职，故无法

否定或推翻申请人所主张的解除事由。因被申请人未能提供充

分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事由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之情形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

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认为被申请人该解除行为依据不足，应

属违法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

条、第八十七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

关系赔偿金 5487.49 元{[3240 元+35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

200%）×（3 天+1 天×200%）+2554.62 元+2700 元+630 元]÷

1.77 个月×0.5 个月×2 倍}。申请人主张的金额未超过法律规

定的范围，属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对此予以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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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并照准。

四、关于代通知金问题。本委认为，如前所述，本委已认

定被申请人存在违法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系之情形，故双方劳

动关系的解除事由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条之规定。因此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

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

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

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3年 9月 6日至2023年 9月 23日期间工资2554.62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提成 2700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3年 8月 1日至2023年 8月 31日期间激励提成630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4686 元；

五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

- 6 -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书 记 员 刘轶博


